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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申报咨询合同



项  目  名  称：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绩效评级     



委托方（甲方）：   湖南怡永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   长沙皓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   长沙市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签订日期： 2025 年 9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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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甲方委托乙方就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绩效评级项目的评级申报工作进行技术咨询，并向乙方支付咨询报酬，经协商一致，形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一、技术咨询内容、要求和方式
1.咨询内容：根据国家和地方政府、行业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该项目的申报工作，编制完成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的申报材料；
2.咨询要求：乙方应按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技术规范及环保相关部门的要求开展工作，并协助甲方完成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绩效评级C级申报与审核阶段的工作；
3.咨询方式：编制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绩效评级申报材料 。
二、乙方应当按照下列进度要求进行项目的技术咨询工作
1.合同生效后，甲方提交编制申报材料所需的资料后，乙方于30个工作日内（不含法定节假日）完成评级申报材料的编制工作，若甲方不能及时提供满足编制工作正常进行所需要的资料，则履行合同的时间顺延；
2.申报材料通过 环保相关部门 组织的技术审核，根据审核意见完善申报材料并递交环保相关部门备案。
三、技术咨询费用、支付方式及账户信息
1.本项目费用为¥223000.00元整，人民币大写:贰万贰仟元整。
2.支付方式：
2.1甲方确定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C级企业评级申报 通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专家审核后，于收到乙方发票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 100% ，即人民币大写：贰万叁仟元整（¥22000元）。
[bookmark: _GoBack]2.2甲方付款前，乙方开具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6%），否则甲方有权顺延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3.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长沙皓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4300 1715 6610 5250 3487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长沙解放中路支行
四、为保证乙方及时有效进行技术咨询工作，甲方应向乙方提供下列协作事项
1.提供技术资料：
⑴与项目工作有关、必需的相关技术报告、现状图文等资料，编制项目材料文件必备的相关性支撑文件、供需协议、承诺函等证明文件；
⑵若需甲方进行现状监测工作，则需按照乙方提供的监测方案要求提供环境监测资料和气象、水文等资料；
⑶保证资料的真实性；
⑷如不能按时提交资料，申报完成时间顺延；
⑸若乙方对甲方提供的资料有疑义时，甲方应及时通过书面、邮件等方式进行解答；
⑹维护乙方咨询成果，甲方不能擅自修改。
2.提供工作条件：
⑴协助乙方进行现场勘察调研，为乙方工作人员开展工作提供方便，并配合乙方完成现场踏勘、专家领导现场审核等工作；
⑵按约定向乙方支付咨询工作经费；
⑶报送该项目申报材料，按照环保主管部门要求组织技术评审会。
3.甲方提供上述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由双方协商。
五、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
有关本项目的各项技术资料与数据，甲乙双方均有保密义务。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其外泄给与本项目无关的第三方。
六、双方确定按以下标准和方式对乙方提交的技术咨询工作成果进行验收：
在项目符合产业政策、环保相关政策文件要求等前提下，申报通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专家审核，即可认定乙方工作成果符合合同约定，无需甲方另行出具相关验收证明文件。
七、双方确定按以下约定承担各自违约责任：
1.甲方违反本合同第四条约定，造成咨询工作拖延，使乙方不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咨询工作的，工作时间顺延。如因甲方未按时提交乙方所需技术资料，或在编制、审查期间因国家产业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造成项目申报不能正常审定，乙方不承担责任；
2. 在合同履行期间，乙方因自身原因未按时开始申报工作的，甲方有权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
3. 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因自身原因导致技术咨询工作无法继续进行的，乙方有权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甲方已付的编制费用不予退还；
4. 甲方应按合同约定支付技术咨询费用，逾期付款的，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金额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合同继续履行。
八、 双方确定：
1.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技术成果，归  甲  （甲、乙、双）方所有；
2.双方确定，出现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可以解除本合同。
九、 争议解决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乙方住所地管辖人民法院起诉。
十、其他约定
1.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后签订的协议书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由不可抗力造成申报工作不能在合同期限内完成的，工作时间可顺延，甲乙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十一、本合同一式  贰  份，双方各执  壹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涂改、变更或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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